广东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
“励行领航者计划”遴选细则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学校国际化教育发展战略，统筹整合优质国际教育资源与专项经费保障，构建基础启航、高阶精进双轨并行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，着力培养兼具家国情怀、国际视野、扎实学识与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，落实学校相关实施方案要求，结合国际教育学院国际联合培养项目实际，特制定本遴选实施细则，以精准遴选优秀学生参与“励行领航者计划”，保障项目公平公正、规范有序实施。

第一条  适用范围
国际教育学院在籍学生。
第二条 基本遴选条件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，身心健康，无违法违纪记录，且具有明确出国参加联合培养项目学习意愿。
（二）申请人应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，符合对应项目的具体要求；外语水平达到拟赴海外高校的相关标准（以具体项目通知为准）；具有强烈的国际交流意愿、良好的团队意识和独立生活能力。
（三）学生在回来时须在院内向其他学生分享研学情况。
第三条 遴选办法
项目设置遵循“资源优选、分级赋能”原则，分为“新生跃升计划”与“领航者研学计划”两个模块，匹配不同学段学生成长需求。
（一）新生跃升计划（名额5人）
（1）面向项目发布当年入学的新生，以短期海外沉浸式研学为核心，聚焦国际化认知启蒙、英语语言能力夯实与跨文化适应能力铺垫，帮助新生快速完成从高中到合作办学模式的转型衔接。
（2）遴选依据为学生高考总成绩，总分相同的情况下参考高考英语成绩，非广东省生源考生的成绩须进行折算。
（二）领航者研学计划（名额5人）
（1）面向在读一年级学生，以学术深耕、科研创新为核心，对接世界顶尖高校优质教育资源，助力学生专业深度提升与核心竞争力跃升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（2）遴选依据为已获得的全部平均学分绩点和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（总分须达到450分，也可以提交雅思成绩，学院将对雅思成绩进行折算），两项成绩各占50%，按总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名。
第四条 遴选流程
（1）学生个人申请：符合条件的学生填写对应项目的申请表，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（高考成绩单、大学成绩单、大学英语四级成绩单、雅思成绩单及相关佐证材料）。
（2）学院综合评审：由学院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，工作小组对学生材料进行审核，严格按照遴选办法确定推荐名单后报经领导小组讨论。
（3）公示与推荐上报：推荐名单在学院官网公示3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审核备案。
第五条 资助范围
我院的具体资助金额参照《广东工业大学国际联合培养项目“励行领航者计划”实施方案》执行，未入选的学生也可以申请自费参加。
第六条  附则
本办法自2026年4月15日开始施行，仅适用于学校“励行领航者计划”国际联合培养项目的评定。本细则未尽事宜，由国际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 

广东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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